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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8日披露

了《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

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

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独立合理的判断，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增

持公司股票合计金额不低于240万元。

截止至2021年9月7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时间过半，连春华先生、詹开明先

生、张巍先生、乔登俭先生以及杨成文先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146,960股公

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约为2,581,987.80元，已达到公司股本总额的0.0468%。具体

增持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进展情况

增持人 任职情况 增持时间

增持

方式

增持前持

股数量

（

股

）

增持股

数

（

股

）

增持金额

（

元

）

增持后持

股数量

(

股

)

增持后

持股比

例

（

%

）

预计增

持金额

连春华

董事长

、

总经理

2021.6.16

集中

竞价

1,911,000

10,000 180,000.00

2,001,060 0.6372

不低于

150

万元

2021.6.23 20,000 356,000.00

2021.6.24 20,000 352,800.00

2021.6.30 11,460 197,799.60

2021.7.02 28,600 490,204.00

詹开明

董事

、

副

总经理

2021.6.10

集中

竞价

2,453,500 11,200 200,995.20 2,464,700 0.7849

不低于

20

万元

张 巍 副总经理

2021.7.20

集中

竞价

1,911,000 20,000 356,660.00 1,931,000 0.6149

不低于

30

万元

乔登俭 副总经理

2021.6.11

集中

竞价

0

1,500 27,637.50

5,700 0.0018

不低于

10

万元

2021.6.15 700 12,712.00

2021.6.22 3,500 64,179.50

杨成文

副总经

理

、

财务

总监

、

董

事会秘书

2021.6.08

集中

竞价

2,593,500 20,000 343,000.00 2,613,500 0.8323

不低于

30

万元

合计

8,869,000

146,

960

2,581,987.80 9,015,960

不低于

240

万元

二、后续增持计划

连春华先生、詹开明先生、张巍先生、乔登俭先生以及杨成文先生将根据前期

披露的增持计划及股票价值独立合理的判断增持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计划增持前6个月内，以上拟增持人员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

公告后，以上拟增持人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

的规定。

2、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

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004� � � �证券简称：博汇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1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董监高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郑金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586,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8%；股东陈恒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3,706,6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3%。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了《博汇科技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7），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郑金福先生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146,68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2%；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恒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即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76%。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

于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将于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公司于2021年9月6日收到郑金福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

知函》。郑金福先生于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67,912股，减持比例为1.00%，截至2021年9月6

日，郑金福先生减持数量接近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1年9月6日收到陈恒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

函》。陈恒先生于2021年7月12日至2021年9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减持比例为0.88%，截至2021年9月6日，陈恒先生减持

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金福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

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4,586,720 8.08% IPO

前取得

：

4,586,720

股

陈恒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706,680 6.53% IPO

前取得

：

3,706,68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股

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郑金福

567,912 1.00%

2021/7/1～

2021/9/6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

宗交易

32.00 -

38.36

19,354,312.39 4,018,808 7.08%

陈恒

500,000 0.88%

2021/7/12～

2021/9/6

集中竞价

交易

35.80 -

38.80

18,752,965.51 3,206,680 5.6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

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个人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8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1-086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

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投资者关注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宁波

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远大物产）及控股子公司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远大物产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

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同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分别不超过2亿元。

2、远大能化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远

大物产同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2亿元。

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2020年12月29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

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时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76.47亿元，详见公司2020年12

月11日、12月30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次担保在上述的预计额度范围

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浙江新景、远大物产已经分别履行审批程序批准了相应的担保事项。

二、对被担保方已经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等情况

单位：亿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2021

年度

已审议担

保预计额

度

本次担保前

2021

年度已

用担保额度

本次使用

2021

年度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

后

2021

年

度可用担

保额度

以前年

度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

1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5.81 11.903 2.0 1.907 0 13.903

2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28.28 20.923 2.0 5.357 0 21.923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远大物产集团限公司

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9日，注册地点为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商住2号楼

营业房102室,法定代表人为史迎春。经营范围：其他危险化学品：乙苯、甲醇、甲

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1,4-二甲苯、1,3-二甲苯、1,2-二甲苯、2-丁酮、丙酮、

苯乙烯[稳定的]、苯酚、苯的批发、零售（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自营和代

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金属材料、木材、矿产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产品、针

织品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机械设备及配件、

日用品、初级农产品、铁矿、燃料油、贵金属、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食品经

营：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批发、

零售；实业投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元，公

司持有其100%股权。

远大物产2020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5,860,283万元， 利润总额14,029万

元，净利润4,937万元；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21,503万元，负债总额383,02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9,70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69,436万元），净资产238,

474万元，或有事项24,089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远大

物产2021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3,918,630万元，利润总额23,092万元，净利润18,

655万元；2021年6月30日，资产总额792,818万元，负债总额567,978万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75,09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49,421万元），净资产224,839万元，或有

事项30,737万元（远大物产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永丰

路128号26幢105-2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

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贸易

代理；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木材销售；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

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机械设备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

持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其23%股权，蔡华杰持有其6.5%股权，朱利芳持有其

0.5%股权。

远大能化2020年度经审计实现销售收入2,379,408万元， 利润总额17,080万

元，净利润12,731万元；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30,722万元，负债总额97,069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01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1,865万元），净资产33,653

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能化2021年1至6月实现销售收入1,738,802万元，利润总

额13,205万元，净利润9,899万元；2021年6月30日，资产总额240,217万元，负债总

额203,86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48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03,864万元），净

资产36,352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2.1、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2.2、 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三年。

2.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2.4、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

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2.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

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

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金额

3.1、为远大物产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金额分别不超过2亿元。

3.2、为远大能化向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金额分别不超过2亿元。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被担保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

好，具备偿还能力。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上述子公司的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

控制权，能够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

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子公司远大能化的少数股东

以其持有的少数股权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合773,772.08万元（其

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84,4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

担保余额为189,372.08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93.08%。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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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52,70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281%。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18年8月1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向孙

梅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05号），

核准公司向孙梅春发行26,147,650股股份、向钟海华发行13,054,224股股份、向冯

秀伟发行2,372,215股股份、向熊炬发行2,211,387股股份、向洪砚钟发行1,934,964

股股份、向时光荣发行1,643,462股股份、向龙隆发行1,638,437股股份、向胡志旻发

行1,256,469股股份、向新余春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鹏投

资” ）发行969,785股股份、向富海股投邦（芜湖）四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富海股投邦” ）发行7,553,50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429,222,500元。

公司向孙梅春等10名交易对方发行的总计58,782,096股股份已于2018年8月

23日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股份的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计发行27,097,380股

股份已于2019年4月26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

年5月10日，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止2021年8月30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22,760,617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

股数量为62,906,693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锁定期的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东孙梅春、钟海华和春鹏投资

承诺：

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东富海股投邦承诺：

所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标的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自富海股投邦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标的公司股东之日起至其通过本次

发行取得的中矿资源股份发行完成日止）的，则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中矿资源

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

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若用于认购中矿资源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标的公司股权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12个月，则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中矿资源股份，自该

等股份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东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

荣、龙隆和胡志旻承诺：

所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为保证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在本次重组于2018年

实施完毕，且前述12个月锁定期届满的前提下，相关补偿义务人（冯秀伟、熊炬、

洪砚钟、时光荣、龙隆和胡志旻）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本公司股份按以下步骤分

批解锁：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12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2018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2018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除

限售，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25%－2018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二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24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2019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2019年度承诺净利润数或完成利润补偿后解除

限售，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

30%－2019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

第三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36个月且根据标的公司2020年度盈

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实现2020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且标的公司《减值测

试报告》确认标的公司100%股份没有减值或完成利润及减值补偿后解除限售，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45%－2020

年度相关补偿义务人补偿股份数量－相关补偿义务人减值测试补偿股份数量。

（二）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孙梅春、钟海华、冯秀伟、熊炬、洪砚钟、时光荣、龙

隆、胡志旻和春鹏投资。

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并且还应扣除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中矿资源向标的公司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节省的财务

费用（若有）。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截至2018年12月31

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实现的累积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16,000万

元、34,000万元和54,000万元。

2、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信专审字 [2021]第

1-02723号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核报告》， 东鹏新材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实现的累积净利润 （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为66,494.96万元，高于2018年度、

2019年度和2020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54,000万元，完成度为123.14%。东鹏新材

完成了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的累积承诺业绩。

（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9月13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52,700,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328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10名。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原持有限售股

份总数

（

股

）

目前持有限售

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

股

）

解除限售数量占

总股本的比例

质押

\

冻结股

份总数

（

股

）

1

孙梅春

26,147,650 26,147,650 26,147,650 8.1013% 0

2

钟海华

13,054,224 13,054,224 13,054,224 4.0446% 0

3

冯秀伟

2,372,215 1,067,498 1,067,498 0.3307% 0

4

熊炬

2,211,387 995,125 995,125 0.3083% 0

5

洪砚钟

1,934,964 870,734 870,734 0.2698% 0

6

时光荣

1,643,462 739,559 739,559 0.2291% 0

7

龙隆

1,638,437 737,297 737,297 0.2284% 0

8

胡志旻

1,256,469 565,412 565,412 0.1752% 0

9

春鹏投资

969,785 969,785 969,785 0.3005% 0

10

富海股投邦

7,553,503 7,553,503 7,553,503 2.3403% 0

合计

58,782,096 52,700,787 52,700,787 16.3281% 0

注: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将继续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关于上市公司

股份减持的其他相关限制性规定。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有关事

项的核查意见：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

在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未发生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要求。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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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商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继续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义乌

中国小商品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城金控”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61,751.1352万元人民币认购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商

阜创智基金” ）的优先级份额，同时，义乌小商品城阜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商阜投资” ）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20,583.7118万元认购相应的劣后

级份额 （商城金控同时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商阜投资10,291.8559万元人民币），

该基金总规模人民币82,336.847万元。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

义乌商阜创智投资中心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4号）。商阜创智基金通过武汉光谷联交所参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资管公司” ）增资公开挂牌，以82,054.065万元（未包含交易手

续费及税费）竞得湖北资管公司22.667%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68,000万元）。

2018年9月6日， 商阜创智基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公

安局冻结，冻结期限自2018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6日。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商

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45）。

2019年9月6日， 商阜创智基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公

安局冻结，冻结期限自2019年9月6日至2020年3月5日。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商

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7）。

2020年3月6日， 商阜创智基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公

安局冻结，冻结期限自2020年3月6日至2020年9月5日。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商

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0）。

2020年9月6日， 商阜创智基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公

安局冻结，冻结期限自2020年9月6日至2021年3月5日。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商

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7）。

2021年3月3日， 商阜创智基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公

安局冻结，冻结期限自2021年3月3日至2021年9月2日。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商

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6）。

二、相关进展

近日，商城金控对商阜创智基金履行投后跟踪管理过程中获悉，商阜创智基

金持有的湖北资管公司22.667%的股权被上海市公安局继续冻结， 冻结期限自

2021年9月3日至2022年3月2日。

三 、上述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商阜创智基金及商城金控目前均未收到其他方就此冻结事项的法律文件、

通知或其他信息。商城金控作为商阜创智基金的基金份额认购方，将通过合法的

方式主张权利和维护权益。

2、商城金控参与认购的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被冻结，所涉金额占公司总资产及

营业收入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及商城金控

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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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

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并在公司内部公示了《上

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内

容包括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公示时间为2021年8月27日至2021�

年9月6日。公示期内，公司员工若有异议，可以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映情况等

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在公示的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

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

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

等资料，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

处。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结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结果及监事会的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均为在公司（含子公

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其他骨干员工。

2、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9月8日


